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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与指南·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第 2 版）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一、目的

　　 为 规 范 心 脏 死 亡 器 官 捐 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行为，保障器官捐献者的合

法权益，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根据《人体器

官移植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制订了《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目的是在尊重捐献者

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合法的、符合医学伦理的

临床应用程序，以避免任何可能对捐献者、捐献者

家属、器官移植受者和医护人员所造成的伤害。

二、适用范围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发生在医院内的可控制

性 DCD，为临床医护人员在医院内开展器官捐献

工作提供参考。本《指南》不应代替医师的临床判

断。在具体实施 DCD 过程中，可在相关法律、法

规允许范围内，根据捐献者及其家属意愿或地区的

特点，进行调整。本《指南》不适用于皮肤、角膜

等组织捐献。

三、DCD 的定义与分类    

　　1. DCD 定义 ：DCD 指公民在心脏死亡后进行

的器官捐献，以往也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

　　2. DCD 分类 ：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 1995 年

荷兰 Maastricht（马斯特里赫特）国际会议定义

的 DCD 分类标准，分类 5 近来被提议作为其他 

4 类的补充。

　　Maastricht 分类 ：

　　Ⅰ类 ：入院前死亡者，热缺血时间未知。属于

“不可控制”类型。

　　Ⅱ类 ：心肺复苏失败者，这类患者通常在心脏

停跳时给予及时的心肺复苏，热缺血时间已知。属

于“不可控制”类型。

　　Ⅲ类 ：有计划地撤除心肺支持治疗后等待心脏

停跳的濒死者，热缺血时间已知。属于“可控制”

类型。

　　Ⅳ类 ：确认脑死亡的患者发生心脏停跳，热缺

血时间已知，属于“可控制”类型。该类中的特殊

类型 ：已诊断患者脑死亡，但家属不能接受心脏未

停跳情况下进行器官捐献。在这种情况下，以心脏

停跳供者捐献方式实施捐献，即撤除呼吸机，待心

脏停跳后再进行器官获取。

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类标准

　　2011 年 2 月，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

用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类标准

（简称“中国标准”，卫办医管发 [2011]62 号），即：    

　　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

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即脑死亡案

例，经过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

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中国脑血管病

杂志，2009 年第 6 卷第 4 期），由通过卫生部委托

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 ；家

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

官 ；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

和支持。

　　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

官捐献 （DCD），即包括 Maastricht 标准分类中的

Ⅰ～Ⅳ类案例。   

　　中国三类（C-Ⅲ）：中国过渡时期脑 - 心双死

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awaiting 

cardiac death， DBCD），与 Maastricht 标准的Ⅳ类相

似，属可控制类型，符合脑死亡诊断标准。由于脑

死亡法尚未建立，且家属不能接受在心脏跳动状态

下进行器官捐献，对于此类供者，应按 DCD 程序

施行捐献，即撤除生命支持，待心脏停跳后实施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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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C-Ⅲ符合中国国情。

五、DCD 工作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DCD 工作组人员包括 ：捐献者的主管医

生，器官捐献协调员，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成员及手术、麻

醉等相关辅助人员，医院器官捐献委员会 / 医院器

官移植伦理委员会成员等。上述人员组成 DCD 工

作组，共同参与 DCD 实施过程，各尽其责，分工

协作，共同讨论协商决定关键操作程序。    

　　1. 捐献者的主管医生 ：参与除器官切取以外的

整个捐献过程。主要负责 ：发现潜在捐献者，初步

评估潜在捐献者是否符合捐献条件 ；负责告知家属

患者的病情，在家属提出终止治疗意愿后，联系省

级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 Provincial Organ Donation 

Committee，PODC），提交潜在捐献者的基本资料 ；

协助器官捐献协调员，与家属共同探讨器官捐献事

宜 ；与家属协商决定撤除心肺支持治疗，并具体实

施，确认并宣布捐献者死亡 ；捐献前对捐献者进行

必要的医疗干预 ；填写 DCD 相关记录，组织回顾

病例，上报医院器官捐献委员会 / 医院器官移植伦

理委员会备案。

　　2. 器官捐献协调员 ：主要负责与家属共同探讨

器官捐献事宜，获得捐献知情同意等法律文件。器

官捐献协调员由红十字会负责培训，并认定资质。    

　　3. OPO 小组 ：主要负责器官切取，不参与撤

除心肺支持治疗过程。

　　4. 医院器官捐献委员会 / 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

员会 ：监管与捐献相关的法律文件是否完善、捐献

过程是否符合知情同意原则 ；监督 DCD 上报病历，

备案管理。

  5. 其他相关人员 ：包括器官切取所需麻醉师、

手术室工作人员等，主要协助 OPO 小组完成器官

切取工作。

六、DCD 工作程序及要点

　　（一）供者选择

　　1. 潜在器官捐献者条件 ：由主管医生确认患者

处于如下状态时，可将其视为潜在捐献者 ：

　　（1）患者处于需要机械通气和（或）循环支持

的严重神经损伤和（或）其他器官衰竭状态，无

法避免发生心脏死亡。对于此类患者，主管医生需

评估患者撤除心肺支持治疗后短时间发生心脏死亡

的可能性，如果预计患者在撤除心肺支持治疗之后

60 分钟内死亡，则可将其视为潜在捐献者。推荐

参考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OS）评估标准和

（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标准（UW 标准）评分系

统进行评估。

　　如果在评估过程中必需进行某些检查，主管医

生应该告知患者家属，并将交谈内容和患者家属的

知情同意做详细记录。

　　（2）患者符合脑死亡标准。根据中国三类器官

捐献标准，脑死亡者严格按照心脏死亡捐献流程实

施器官捐献，即在患者生前或家属提出终止治疗，

并同意捐献的情况下，先撤除心肺支持治疗，等待

心脏停跳，在心脏停跳后观察 2～5 分钟，根据心

脏死亡判定标准宣告患者心脏死亡，之后方可进行

器官获取。脑死亡判定标准参照《中国脑血管病杂

志》2009 年第 6 卷第 4 期。

　　（3）具备器官捐赠者一般条件，即 ：

　　①捐献者身份明确。如下情况一般不予考虑 ：

在被拘捕或羁留于政府部门期间死亡、在精神病院

内发生的死亡个案、中毒导致死亡、与医院有医疗

纠纷、死亡原因需要公安司法部门进一步调查等等； 

　　②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岁 ；

　　③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 ；

　　④无药物滥用、无静脉注射毒品、无同性恋或

双性恋等高危活动史 ；

　　⑤无恶性肿瘤病史，但部分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和一些早期的恶性肿瘤在经过成功的治疗后可以 

考虑 ；

　　⑥无活动性、未经治疗的全身性细菌、病毒或

者真菌感染 ；

　　⑦血流动力学和氧合状态相对稳定 ；

　　⑧捐献器官功能基本正常。

　　2. 决定撤除心肺支持治疗 ：主管医生发现潜在

器官捐献者后，应进行会诊讨论，明确患者预后不

良，目前医疗手段无法使其避免死亡。在主管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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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家属患者的病情后，其家属对于患者的病情有

充分的理解并接受，决定撤除心肺支持治疗。关于

撤除心肺支持治疗的讨论与器官捐献的讨论应该相

互分开。

　　3. 正式上报 PODC ：主管医生在明确潜在捐

献者符合相关条件，并且在家属提出终止治疗后，

应该把潜在器官捐献者的相关情况上报 PODC。

PODC 指派器官捐献协调员组织捐献工作，并通知

OPO 小组准备器官获取工作。

  （二）劝捐工作

　　1. 获得知情同意 ：器官捐献应该成为高质量的

临终医疗护理的一部分，因此应该向所有可能适

合捐献的患者和（或）家属提出捐献的问题，详细

解释 DCD 的意义和具体实施过程。在患者和（或）

家属同意进行器官捐献后，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该和

捐献者家属深入讨论 DCD 的所有相关问题，并签

署正式的知情同意书（注 ：本《指南》中所指家属

是指患者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或患者通过法

律途径正式授权的委托人），如果家属中有一方反

对器官捐献，即使潜在捐献者生前有捐献意愿，也

不应进行器官捐献。

　　如果家属在决定撤除心肺支持治疗之前自行提

出器官捐献，或患者清醒时提出捐献意愿，需要在

医疗记录上详细记录。在器官捐献协调员与家属签

署正式的知情同意书时，医生应在病志中详细记录

与家属的讨论过程及知情同意结果。

　　2. 上报备案 ：将 DCD 材料上报医院器官捐献

委员会 / 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备案。医院器官

捐献委员会 / 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负责监管器

官捐献过程，确定知情同意等法律程序是否完备。

同时上报到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Provincial  

Organ  Donation Office， PODO）。

  （三）供者管理

　　在知情同意书签署之后，应为准备组织器官捐

献开展供者的综合评估及医疗干预。

　　综合评估应包括整理收集捐献者的相关临床资

料，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详细的个人史、既往史

及实验室检查等。

　　医疗干预的目的是保证捐献器官的质量，因此

必须遵守知情同意和无害原则，即医疗干预只有在

捐献者（清醒状态）和（或）家属知情同意的情况

下才能进行，同时医生必须要为捐献者的利益着想，

并避免伤害捐献者，不应该限制或者减少能减轻捐

献者痛苦的措施，不应该应用加快捐献者心脏死亡

的措施。医疗干预应尽量采用有明确证据证明有效

的医疗干预措施，如无足够证据证明其有效性，但

无不合法的操作，并且得到家属的知情同意，可以

在主管医生的慎重选择下实行。必须详细记录应用

的所有干预措施。

  （四）终止治疗、宣布死亡

　　1. 终止治疗 ：切取器官或移植的团队不能参与

终止治疗过程。如果捐献者家属希望在撤除心肺支

持治疗的时候在场，应该满足其要求。死亡过程不

能应用加速患者死亡的药物。

　　应准确记录撤除心肺支持治疗的时间。在撤除

心肺支持后，应该连续记录捐献者的生命体征，包

括心率、呼吸频率、血压、血氧饱和度和尿量等，

准确记录热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是指终止治疗

至低温灌注开始前的一段时间）。各器官耐受热缺

血的时间建议分别为 ：肾脏 1 小时，肝脏 30 分钟，

胰腺 1 小时，肺脏 1 小时。

　　捐献者在撤除心肺支持治疗后，60 分钟内心

跳未停止者，应终止器官捐献。

　　2. 宣布死亡 ：心脏死亡的判定标准，即呼吸和

循环停止，反应消失。由于 DCD 对于时间的限制，

需要运用监测或检验来快速而准确地判断循环的停

止。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应用有创动脉血压监测

和多普勒超声进行确认。判定死亡时，由于在循环

停止后的几分钟内心电活动仍可能存在，不应以心

电监测为准。

　　为确定循环停止的不可逆性或永久性，应观察

一段时间再宣布死亡。观察期至少为 2 分钟，不能

多于 5 分钟。

　　由主管医生宣布死亡，详细记录死亡过程及死

亡时间（移植医生或 OPO 小组成员不能在场）。一

旦宣布死亡，就不能采取恢复循环的措施。为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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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吸入和继发的肺损伤，允许重新气管插管。在宣

布死亡后，可以进行器官切取的有关活动。

　　一旦宣布捐献者死亡，家属应立即撤离，主管

医生及器官捐献协调员负责对家属进行安慰关怀。    

　　（五）器官获取

　　1. 器官切取 ：宣布患者死亡后，OPO 小组方

可介入，尽快开始切取手术，以尽量缩短器官的热

缺血时间。切取前应协调好切取的手术团队，联系

手术室的人员和麻醉师，做好切取术前准备。应准

确记录手术开始时间、插管灌洗时间、每个捐献器

官切取时间、手术结束时间。器官切取手术完成后，

应妥善处理捐献者的遗体。

　　2. 器官保存与修复 ：供者器官切取后，一般采

取单纯低温保存。如条件允许，建议对热缺血时间

较长的供者器官及扩大标准的供者器官采取低温机

械灌注。

　　3. 器官评估 ：应综合供者 / 供者器官的特点，

进行评估，包括供者的年龄、身高、体重、死亡原

因、重症监护时间及治疗过程等，以及供者器官的

质量、热缺血时间等。必要时可行病理检查，如有

条件，可结合机械灌注及微量透析技术进行器官评

估，以保证移植器官的质量与受者的安全。

　　（六）病例总结

　　对已完成的 DCD 案例进行病例总结，整理相

关文件，上报医院器官捐献委员会 / 医院器官移植

伦理委员会和 PODC，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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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中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石炳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

　　谭建明（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田  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武小桐（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薛武军（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严律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叶啟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于立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臧运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

　　郑树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朱继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朱有华（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转载自《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11，32（12）：756-758


